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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2012201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0110110110 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    

    

为有效执行《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的各项规定，保障进出口化妆品质量安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对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实施备案

管理。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备案申请，其提供的备案申请材

料信息完备、属实的，检验检疫机构准予备案。 

二、首次进口化妆品是指无既往进口记录的化妆品，既往进口记录等证明材

料应由进口商提供，凡不能提供既往进口记录证明材料的应视为首次进口化妆品。

对于首次进口国家没有实施卫生许可或者备案的化妆品，报检时应提供由生产企业

或权威机构出具的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产品安全性承诺、化妆品中安全性风险物

质危害识别表等；对于首次进口的离境免税化妆品，报检时应提供由生产企业或权

威机构出具的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产品安全性承诺、在国外允许生产或销售的相

关证明材料等。 

三、首次出口的化妆品报检时应当提供卫生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等材料。对

于目前国家尚未实施卫生许可制度或生产许可制度的化妆品，报检时可不提供相关

卫生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首次出口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如不能提供卫生许可批件

的，可提供由生产企业或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是否存在安全性风险物质的有关安全

性评估资料，包括符合进口国家（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正常使用不会对人

体造成危害的安全性承诺。 

四、进口研发试用化妆品的收货人或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

报检，同时提供收货人备案号、样品研发试用方案、处置管理措施、非销售的承诺

书。对于首次进口的，还应提供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或要求、正常使用不会对人体健

康产生危害的声明，产品名称、数/重量、规格、产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或保质

期等有关信息，以及国家质检总局要求的其他材料。试用企业应在试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研发试用情况总结报告和剩余样品处置情况报告，并如实记录样品

试用情况，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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